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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本部门开展财会监督工作实

施方案和相关监督贯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加强内部协

同联动，推动实现资源共享。制定本部门开展财经纪律

重点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针对财经纪律 4 类重点问

题开展自查自纠，按比例选取所属事业单位开展复查工

作，细化检查的具体事项和关键环节。对于财会监督工

作中发现的问题，分析原因，制定具体整改措施，明确

整改责任人及整改完成时限，定期跟踪督导，确保财会

监督取得实效。配合审计部门做好对部门本级 2022 年

度预算执行等情况的审计，针对审计问题，制定整改措

施，落实整改责任。

         （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行政财务司供稿

肖玲  刘宇馨执笔）

供销合作社财务会计工作

2023 年，全国供销合作系统财务会计工作围绕深

化社有企业改革、强化社资社企监管、保障重点支出和

机关正常运转，推动全系统围绕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主动作

为，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一、推进社有企业改革

强化任务调度。聚焦 2021 年全国供销合作社企业

工作会议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持续深化社有

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的改革任务，研究下达重点

任务书，强化对社有企业改革重点任务的跟踪调度，印

发《关于报送 2023 年社有企业改革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的通知》，明确深化社有企业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任务，

分省建立工作台账，按月逐省督导，指导推动全系统聚

焦重点关键。各地供销社聚焦主责主业，优化社有资本

布局，加快推进本级企业专业化重组、集团化发展。全

部省级社都组建集团公司或投资运营平台，23 个省级

社建立出资人监管权力责任清单，478 个县级以上社有

企业完成公司制改制，占应改制企业总数的 95%，711

家公司制企业建立董事会，全系统市县级公司制企业全

部完成董事会建设，在全面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基础上，40% 的社有企业建立党组织

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

强化工作指导。启动“问路改革——社有企业高质

量发展”专题调研，总结推广社有企业改革典型经验，

理清深化提升的改革思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

棉花产业发展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第三次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有关要求，会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共同推进棉花棉纱交易中心筹备建设，12

月 18 日正式揭牌成立。发布系统企业工作动态新闻 67

条，以简报形式印发三项制度改革、社有企业带动基层

社发展等 15 个典型案例。社有企业全年营业总收入同

比增长 1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1%，年营业收入超

100 亿元的企业达 30 家。

强化财务分析。做好社有企业财务信息月报、季度

财务分析、年度决算报告等工作，及时提出风险警示和

工作建议，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以下简称总社）

党组、理事会决策提供科学精准的数据参考。举办系统

财务信息管理培训班，开展系统财务信息管理考评工

作，指导督促各地提升财务分析质量。用好社有资产建

档立卡信息系统，编制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社有资产情

况报告。

二、强化社有资产监管

强化对总社本级社有企业的动态监管。组织召开 4

次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会议，研究审核中国供销集团等

9 个社有企业重大事项，为总社党组、理事会决策发挥

基础研究和前置审核作用。审核批复中国供销集团 2023

年度全面预算方案，定期督导预算执行情况，部署 2024

年度全面预算工作，发挥预算管理的战略引领功能。下

达中国供销集团负责人 2023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任

务，完成中国供销集团负责人 2022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

研究修订中国供销集团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

规范总社直属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全面梳理总社

直属事业单位对外投资和出租房屋情况，指导各单位规

范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审核批复直属事业单位出资企

业整改事项。编制总社直属事业单位决算报告、资产年

报、房屋资产报告、资产绩效评价报告、资产盘活工作

报告等 2022 年度报告。

完善社有资产监管制度体系。制定修订《总社社有

企业投资监管办法》《总社社有企业投资负面清单》《总

社社有企业合规管理办法》《社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对成员社社有资产监管工作指导监

督暂行办法》等制度，明确总社和社有企业在投资监管

工作中的权责，压实企业投资主体责任，推动社有企业

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督促县级以上联合社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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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员社社有资产的监管，加强对系统社有资产监管工

作的指导。截至 2023 年底，总社已出台 33 项社资社企

监管制度，基本搭建起总社社有资产监管制度的“四梁

八柱”。加强对全系统社资社企监管的指导监督，向系

统印发《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社资社企监管文件和制

度汇编》，开展社有资产监管制度建设专题培训，推动

制度建设转化为系统社资社企监管效能。

三、优化预算财务管理

争取政策资金支持。落实 2023 年“新网工程”专项

资金，中国供销集团利用“新网工程”专项资金带动各

类投资，建成一批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设施、现代农

业服务中心项目。争取 2023 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

资金 11 亿元，支持 12 个试点地区完成农业生产全程托

管服务面积 1026 万亩，引领带动全系统农业社会化服

务规模进一步扩大。协调财政部落实中国再生资源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废旧家电拆解基金补贴，缓解再生资源行

业企业资金压力。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完善边销茶储备政

策。做好总社重要商品储备贴息管理工作，指导系统企

业承担储备任务，保障供应充足和价格稳定。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统筹编制 2023 年总社部门预

算和社有资本经营预算，保障主题教育、3 个现场推进

会等重点工作顺利开展。坚持部门预算全过程、全链

条、全覆盖绩效管理，按时完成项目支出绩效自评、重

点项目支出部门评价、绩效运行监控和部门整体支出评

价工作。实施“新网工程”专项资金滚动绩效管理，对

2020 年以来股权投资项目持续跟踪问效。用好绩效管

理成果，指导中国供销集团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及时发

现问题并督促整改，推动资源要素向项目聚拢，以重点

项目为载体提升为农服务能力。

强化财会监督。起草印发《总社落实〈关于进一步

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开展财经纪律领

域和政府购买服务重点问题专项整治，对发现的 3 项财

经纪律领域重点问题、10 项其他财会方面问题进行通

报，督促相关单位完成整改。推动各单位新出台财会制

度 5 项，修订制度 14 项，废止制度 4 项。

四、积极防范化解风险

指导系统防范化解风险。截至 2023 年底，全系统

资产负债率和三项费用率同比分别下降 1.2 和 0.4 个百

分点，亏损企业减少 421 户，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

2.8%，主要风险防控指标保持同比下降趋势。开展综合

整治假冒社有企业专项行动，对总社所属全级次企业名

单进行梳理，发布假冒社有企业名单，开发“总社所属

全级次企业查询系统”，有效化解不良影响。

推动中国供销集团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推动供销

大集风险处置取得实质性进展，避免巨额资产损失和退

市风险，并通过战略投资推动供销大集持续健康发展 ；

着眼弥补国内钾肥供应缺口，推进青海大浪滩钾矿资源

开发，全年生产钾肥 23.4 万吨 ；盘活开发湖北鄂州紧邻

长江主航道和国际货运机场的 1050 亩闲置土地，中国

供销集团鄂州产业园项目开工建设。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财会部供稿）

工会财务会计工作

2023 年，工会财务会计工作落实中国工会十八大

部署，巩固工会经费收缴工作机制，深化全面预算与预

算绩效管理改革，强化财务监督检查，加强制度保障与

干部队伍建设，为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

优良服务和财力保障。

一、完善经费收缴机制，增强财务保障能力

巩固完善工会经费收缴工作机制。通过联合调研、

联学联建等方式，加强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协调

沟通，共同研究解决委托代收、财政划拨工会经费工作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在北京的中央企业工会财

务管理全覆盖。会同全总相关部门理顺组织关系与财务

关系，与中国绿发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工会新建立财务

关系。截至 2023 年底，与全总建立财务关系的在京中央

企业工会达到 34 家，覆盖所属企业基层工会组织 720 余

家，工会会员 19.83 万人。支持小微企业工会工作，助力

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印发《关于实施小额缴费工会组织

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的补充通知》，连续 4 年实

施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累计返还工会经费 260

多亿元，惠及 80 多万家小微企业。研究制定头部平台企

业工会经费支持措施，督促指导各级工会落实政策，做

到应返尽返，使经费收缴与工会组建、维权服务、指导

监督一体推进，促进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优化经费支出结构，提高工会资金使用绩效

贯彻落实党中央过紧日子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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